
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公告 

   

【学院简介】 

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源起 1962 年成立的华侨大学艺术系舞美专业，时任系主

任刘采石先生。1983 年华侨大学艺术系复办，商请中国美术学院(原浙江美术学

院)协助开办艺术系中国画专修班，首任主任李硕卿先生。1984年华侨大学增设

艺术系，设立中国画专业。1991 年，创办艺术设计专业。2006 年，在艺术系的

基础上成立美术学院。2014 年开始招收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。2020 年聘请时任

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，驻会副主席徐里为名誉院长，产品设计专业获批国

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视觉传达设计获批福建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2021

年福建省美协成立以华大美院为引领的连环画艺委会、工业设计艺委会，美术学

专业获批福建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2022 年，牵头建设学校交叉学科“中华

文化海外传播”下设“中华艺术与海外多元传播”方向。 

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使命新作为，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现面向全球公开招聘，诚

挚邀请具有国际视野、天下胸怀的海内外优秀学者共襄盛举，擘画未来！ 

 

【办学亮点】 

★立足“新文科”“大美术”视野，发挥侨校特色优势，突出“华人华侨美

术与艺术设计”人才培养和研究特色。 

★现有教职工 81 人，专任教师 67 人，其中高级职称 22 人，享受国务院政

府特殊津贴 1人、国家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1人、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

新创业人才 1人、福建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1人、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 1人、福

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 1 人、福建省高层次人才 2 人、中国美协艺委会委员 1 人、

中国美协会员 12 人、中国书协会员 3 人、沧浪书社社员 1 人、西泠印社社员 1

人、福建省美协常务理事 2人、福建省美协艺委会主任 2人、副主任 4人。 

★师生作品入选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20 余件，获得德

国红点设计奖、德国 IF设计奖、靳埭强设计奖、时报金犊奖等 20余项。 



★获批国家社科基金 2项、国家艺术基金 3项，以及省部级项目 20余项。 

★现有省级人才智库 1个：福建省连环画插画与绘本艺术人才智库；主持福

建省美术家协会艺委会 2个：连环画艺委会、工业设计艺委会。 

★现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：艺术设计实验中心；校级科研机构 2

个：华侨大学泉州工艺美术研究院、华侨大学工业设计研究院；院级科研机构 5

个：华侨大学港澳台侨书画研究中心、华侨大学国际漆艺研究中心、华侨大学连

环画插画与绘本研究中心、华侨大学当代艺术研究中心、华侨大学中华艺术海外

传播研究中心。 

★承担完成新中国成立 70周年、厦门金砖会晤等国礼设计。 

★现有专业学位硕士点 1个，下设 2个专业，在校硕士研究生 200 余人。 

★学院现有学生 1400 余人，其中境外生 600 余人，境外生人数占学生总数

约 45%，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，以及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。 

★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个：产品设计；福建省一流本科专业建

设点 2个：视觉传达设计、美术学；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门；省级一流本科课

程 7门。 

★开展澳门班本硕教育，与东南亚及欧洲等地国家合作办学。 

★现有各类实践基地 80余家，研究生工作站 8家。 

★聘请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，驻会副主席徐里为名誉院长，在聘       

的校级、院级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以及艺术导师、实践导师 108 人。 

★重点打造的“侨美空间”，依托美术和设计两大学科背景，实践内容涵盖

学院所有本硕专业方向，将建设成为集实验实践、美育、华文教育、境外生交流、

陈列展示、海外华人华侨文化传播于一体的跨学科、综合型、创新性共享平台。 

 

 

 

 



【岗位需求一览表】 

 

【引进待遇】 

（一）优报酬：各岗位引进待遇按照华侨大学相关标准执行。超额完成合同

约定任务的高水平成果可按规定进行奖励，取得突破性业绩的可额外享受相应岗

位津贴。引进人才符合省市引才资助条件的，可在学校薪酬基础上叠加享受各类

资助经费，详见《省市引才资助一览表》（表 1）。 

（二）优平台：学校现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“111 计划”学

科创新引智基地、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、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省部级以上教

学科研平台 100余个，是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

批研究基地。 

（三）优发展：学校设立青年教师专项研究课题，支持教师开展国内外访学

研修和挂职锻炼，鼓励教师加入教学科研团队，加强对人才项目的选拔培育、辅

导帮扶与跟踪服务。 



（四）优保障：学校提供周转房，提供优质子女教育资源，并为讲席教授及

特聘教授安排配偶工作。 

 

 

 

表 1.省市引才资助一览表（单位：万元，税前） 

 

【招聘条件】 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身

心健康。 

 

    （二）我校设置杰出人才、领军人才、青年英才、骨干人才和师资博士后五

类岗位，岗位条件详见《华侨大学各岗位引进条件一览表》（表 2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表 2.华侨大学各岗位引进条件一览表 

 

备注： 

1.引进退休人员及行业专家，按规定根据应聘者水平参照相关岗位提供相应

年薪待遇。 

2.骨干人才第三层次中，音体美、口译等个别技能型岗位可放宽至硕士研究

生，但应同时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或持有国家级资格证书或重要奖项证明。 

 

【招聘程序】 

（一）招聘程序 

1. 提 交 简 历 。 应 聘 者 登 陆 华 侨 大 学 人 才 招 聘 系 统

http://zhaopin.hqu.edu.cn 进入“华侨大学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”版块，填写

简历，提交申请。 

2.单位考核。用人单位进行审核、面试，并通过查档、函调、谈话、走访等

方式对应聘者思想政治素质、学风（师德师风）进行考察。 



3.学校审批。学校召集会议研究，审议确定引进人员及引进层次，并公示 7

个工作日。 

4.入职报到。通过公示的应聘者按规定参加体检并办理报到手续。体检结果

应符合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绿色通道 

对急需紧缺人才，开辟人才引进“一事一议”、“特事特办”绿色通道。 

 

 

【联系方式】 

联系人：洪老师    

联系电话：+86-595- 22693646     

E-Mail：artd@hqu.edu.cn 

 

【其他事项】 

1.本公告公布的岗位面向全球招聘，工作时间随时受理申请。 

2.本公告有效期截至 2025年 6月。 


